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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學年度新生校務行政系統資料填報操作說明 

1. 填報時間：111 年 7 月 27 日(三)起至 8月 5日(五)止。 

請注意：請以電腦(桌機或筆電)、平板填報新生資料，若以手機填報，因系統

設定緣故，網頁上部分功能選項可能無法顯示及填報。 

2. 操作流程： 

步驟 1 

輸入網址 

https://school.tp.edu.tw/ 

可於本校網站公告內容點選連結， 
或進入學校網站首頁，向下捲動 
至〝行政服務窗口〞，點選 
〝二代校務行政〞。 

步驟 2 

選擇「內湖區」， 
選擇「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」， 
進入校務行政系統。 

 

步驟 3 

進入校務行政系統後， 
點選〝新生點我填寫〞。 

點選後畫面出現「隱私權宣言」， 
讀完後按〝確認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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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4 

※帳號為新生的身份證字號、 

外籍人士為居留證號碼。 

※密碼為民國年出生年月日 

如生日為民國 99 年 1 月 1 日 

請輸入 990101。 

※因應個資安全維護，第一次 

登入請先變更密碼。 

※密碼長度為 8~30 個字元，須 

包含英文字母、數字。 

 
步驟 5 

※更改密碼後重新登入。 
※請先閱讀填寫操作說明。 

 
步驟 6 

點選「基本資料」頁籤，修改或

填寫資料 
※可修改通訊地址，戶籍地址 

請勿修改。 

資料務必正確填寫，完成後記得

按〝存檔〞。 
 

步驟 7 

點選「家庭資料」頁籤，填寫 
家長聯絡資料。 
※聯絡資料盡量完整。 
※請填寫家長電子郵件信箱， 

以利寄送重要訊息。 

資料務必正確填寫，完成後記得

按〝存檔〞。 
 

務必填寫家長 E-mail 

資料填完後，一定要存檔。 

資料填完後，一定要存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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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8 

點選「上傳照片」(必填) 
※新生網路報到已上傳相片檔者

免填。 

※請上傳正面脫帽半身之照片，

以利製作數位學生證。 

※自行拍攝時，建議單色背景，

光源均勻，面部不可有陰影或

反射光。 

※無法上傳者，可將檔案傳送至

mh5h@mhjh.tp.edu.tw 

(檔名請改為：班級座號＋新生姓名) 

或將相片光碟親送至本校註冊組 
 

步驟 9 

填寫「數位學生證整合服務個資 
同意書」(必填) 

※請於系統畫面勾選〝同意〞或

〝不同意〞，選擇後請存檔。 

※線上完成勾選後，不必再列印

同意書。 
 

步驟 10 

各項資料填寫完畢並確認後， 
請按〝繳交〞即可。 

 

※到此步驟即完成，無須列印「基本資料單」；註冊組將列印照片及數位學生證整合服務

勾選結果，於新生始業輔導時，交由同學簽名確認。 

無須列印同意書 

勾選後，記得按存檔。 

無須列印基本資料單 


